通 知
毕业生们：你们好！
首先祝贺你们即将毕业、踏上社会，预祝你们一切顺利！就业办为了更好地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现将暑假接待安排告知如下：
一、时间：2011年7月18日——2011年8月29日，每周一上午8:30——下午15：30

二、地点：长宁区玉屏南路560弄18号行政楼208室

三、电话：62599297
四、内容：

1、就业统计、鉴证就业协议（四联单）、办理报到证、就业服务和咨询等。
2、毕业生档案信息，在毕业当年下列时间6月24日、7月10日、7月20日、7月30日、8月10日、8月20日、8月30日学院就业办将已签订就业协议书、劳动合同、升学（本科或公安专科）、出国、支援西部、三支一扶等毕业生的档案信息（接受毕业生档案的单位、职介所或人才中心）提供学院学工部，由学工部接档人员负责通过档案传递部门或机要机构转出毕业生档案。
五、毕业生档案去向说明
1、报到就业毕业生，凭与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其档案转移到就业协议书上填写的档案接受单位。

2、劳动合同就业毕业生，凭劳动合同，其档案转移到劳动合同上填写的接档单位或毕业生户口所在地区的职业介绍所。
3、升学毕业生，凭录取院校的调档通知，其档案直接转移到录取的本科院校或公安专科学校。
4、出国毕业生，凭出国有效证明，其档案转移到户口所在地区的职业介绍所。
5、参加支援西部、三支一扶毕业生，凭相关证明，其档案转移到户口所在地区的职业介绍所。
6、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若当年9月前转移档案，本人必须到就业办填写转档申请单（写明档案接受单位、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或由用人单位开出调档单，学院将其档案转出。

7、灵活就业、暂不就业、待就业毕业生，毕业生本人到本系（二级学院）填写有关表格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在当年9月份后将其档案转移到户口所在地区的职业介绍所。其中待就业毕业生，为了做好服务跟踪工作，一旦落实就业单位，及时与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 
就业办
2011年6月

